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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编号：168) 

 

与烟台啤酒的持续关连交易 

 

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订立该协议，同意本公司于《新

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需支付予烟台啤酒之销售金额，不时存放于烟台啤酒

于青啤财务公司开立之账户，由青啤财务公司提供“收、付、存款”管理服务，

有效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而朝日集团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因

此，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之联系人及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订立该协议构成本公司之持续关连交易，由于有关年度上限计算的适

用百分比率高于 0.1%但低于 5%，本公司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

就持续关连交易满足申报、年度审核及公告之要求，但获豁免取得独立股东批

准之要求。 

 
背景 
 
兹提述该公告，内容有关（当中包括）本公司与烟台啤酒签署日期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有关啤酒产品买卖的《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本公司

独家经销烟台啤酒生产的全部啤酒产品等事宜。 
 
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订立该协议，烟台啤酒同意进一

步规定《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下的缴付安排，同意本公司根据《新烟台啤

酒产品经销合同》需支付予烟台啤酒之销售金额，不时存放于烟台啤酒于青啤财

务公司开立之账户，由青啤财务公司提供“收、付、存款”管理服务。 
 

该协议之详情 

 
协议双方 ： 青啤财务公司；及 

烟台啤酒。 
 
日期  : 2012年11月5日。 
 
合同期限 ： 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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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质 ： 本公司按《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需支付予烟台啤酒之销售

金额，不时存放予烟台啤酒于青啤财务公司开立之账户，由青啤

财务公司提供“收、付、存款”管理服务。 
 
主要条款 ： 青啤财务公司为烟台啤酒提供代收销售款、代付款等存款及结算

服务。烟台啤酒在青啤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及青啤财务公司的服

务收费分别按照同期同类型存款及服务由中国人民银行所定的

基准利率及服务收费，以及其他主要国有商业银行之相关存款利

率及服务收费而厘定。 
 
除上述修改，其他于《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的条款不受影响。 
 
年度上限金额 
 
预计青啤财务公司就该协议项下不时存放于青啤财务公司之实际累积金额，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年度上限为不超过人民币 759,560,000
元；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年度上限为不超过人民币

793,740,000 元；及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年度上限为不超

过人民币 848,310,000 元。年度上限金额乃参考按《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

之预计销售金额（预计并非全部存放于青啤财务公司），及不时存放于青啤财务

公司之本金金额和应支付予烟台啤酒之一般利息的实际累积金额。 
 

签署该协议之理由及利益 
 
《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于本集团之日常及一般业务中所签署。本公司持有

烟台啤酒 39%的股权，烟台啤酒作为获银监会认可的交易成员单位，可由青啤财

务公司对其进行资金集中管理，将销售金额存放于烟台啤酒在青啤财务公司开立

之账户由青啤财务公司集中管理，有助提高本集团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协议的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并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除山崎史雄先生作为烟台啤酒的董事而已回避表决与此等交易有关的董事会决

议外，并无董事就该协议有关之交易有重大权益。 
 
《上市规则》下之涵义 
 
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而朝日集团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因此，

烟台啤酒为朝日集团之联系人及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订立该协议构成本公司之持续关连交易，由于有关年度上限计算的适用百分

比率高于 0.1%但低于 5%，本公司须根据《上市规则》第 14A 章的规定就持续

关连交易满足申报、年度审核及公告之要求，但获豁免取得独立股东批准之要求。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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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主要从事啤酒的生产、销售及与之相关的业务。青啤财务公司主要业务包

括集中管理本集团成员单位的存款、收付及结算，以及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烟台啤酒的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啤酒及其他饮料。 
 
定义 
 
于本公告，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分别具有以下相应的涵义：- 
 
「该协议」 
 

青啤财务公司与烟台啤酒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签署的《销售金额缴付安排补充协议》，其条

款概述予本公告 
 

「该公告」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之公告，内容有关

（当中包括）本公司于上述日期签署的《新烟

台啤酒产品经销合同》 
 

「朝日集团」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为一间在日本东京成

立的股份公司，其股票在东京及大阪证券交易

所上市，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截至本公告发

布之日，持有本公司约 19.99%股份 
 

「联系人」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会 
 

「银监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为成立于中国青岛的

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香港联交所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关连人士」 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董事」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新烟台啤酒产品经销合

同》」 
本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与烟台啤酒签署有关

烟台啤酒生产的啤酒产品之经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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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率」 按《上市规则》第14.07 条计算之百分比率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付、存款管理服务」 青啤财务公司为烟台啤酒提供代收销售款、代

付款等存款和结算服务 
 

「人民币」 人民币，中国之法定货币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青啤财务公司」 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

附属公司，亦为根据银监会批准出资成立之非

银行金融机构 
 

「烟台啤酒」 烟台啤酒青岛朝日有限公司，在中国烟台注册

之中外合资经营公司，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公司持有其39%权益及朝日集团间接持有

其40%权益 
 

「%」 百分比 
 

 
承董事会命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张学举  张瑞祥 
联席公司秘书 

 
 
 

中国•青岛 
2012 年 11 月 7 日 
 

本公司于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执行董事 ：孙明波先生（董事长）、王帆先生（副董事长）、姜宏女士、孙玉

国先生 
 
非执行董事 ： 山崎史雄先生、陈志程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王学政先生、赵昌文先生、吴晓波先生、马海涛先生 


